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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2015-041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15年10月30日，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65,000万元的总价款向上海绿然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然投资”）、上海东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熙投资”）、上海鉴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鉴鑫投资”）（合称“收购方”）出

售全资子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人”）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

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次交易的收购方将设立上海绿然鉴熙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具体企

业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作为实际收购天地人 100%股权之主体，待上海绿

然鉴熙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设立完成后，收购方将指定上海绿然鉴熙基金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按照本协议确定的商业条款。天地人完成评估工作

并取得《资产评估报告》之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正式的股权转让

协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标的企业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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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8003719002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 号院 2 号楼 11 层 1106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许革 

注册资本：13,870万元 

实收资本：13,870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专业承包 

主营业务：天地人是专业从事垃圾渗滤液处理和高难度废水膜法深度处理的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为垃圾渗滤液处理设备及备品备件销售、垃圾渗滤液处

理工程承包和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托管运营。 

天地人简要财务及经营数据如下表： 

科  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502,069,417.09 468,614,946.71 

负债总额 167,414,470.47 132,116,524.04 

所有者权益 334,654,946.62 336,498,422.67 

科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1-6月 

营业收入 299,629,840.42 53,529,207.98 

营业成本 135,341,599.32 30,258,700.82 

净利润 83,169,592.34 1,843,476.05 

2、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① 绿然投资 

企业名称：上海绿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2000958738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丙楼5126室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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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

从事环保技术、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苗木种植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4年底，绿然投资的总资产12,970,587.60元，所有者

权益为9,540,429.97元；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97,754.67元，净利润770,637.77

元。截至2015年9月底绿然投资的总资产12,295,605.15元，所有者权益91,535,90.21

元；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62,897.71元，净利润1,113,160.24元。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赵燕华赵燕华 王勇王勇 李萍李萍

上海绿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绿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0%      60.00%       30.00%

 

② 东熙投资 

企业名称：上海东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4000461255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浦北路976号339室 

法定代表人：杨敏才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0年4月2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经

济信息咨询（除经纪），会展会务服务，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除棉花收购）、橡胶及橡

胶制品、木材、木制品、针纺织品、工艺礼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电线电缆、

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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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业务发展情况：东熙投资主营业务为基金管理、天使投资、创投服务，

已在证监会基金业协会备案，当前旗下有朗盛股权投资基金、数元创业投资基金、

趣娱天使投资基金、东数创业投资基金4支股权投资基金。2012年被科技部创新

基金管理中心认定为首批符合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申报条件的创业投资机构。2014

年获得科技部创新基金阶段参股5000万元。2015年东熙投资又发起了规模为5亿

的青熙创业投资基金，主要面向数字医疗和大数据等TMT领域。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东熙投资总资产5,094.77万元，净资

产328.11万元；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4.20万元，净利润-295.73万元。截止2015

年9月，总资产8,550.24万元，净资产5,880.59万元；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2.82

万元，净利润552.4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上海东熙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上海东熙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上海宇海企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宇海企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

           70.00%

凌超凌超

30.00%

 

③ 鉴鑫投资 

企业名称：上海鉴鑫投资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1000663182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420号287室 

法定代表人：李鉴之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25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登记代理，商标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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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标识的设计与制作，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研、社会调查、

民意调查、民意测验），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环保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环保工程。【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鉴鑫投资成立时间不足一年，且未实际开展业务。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李鉴之李鉴之

上海鉴鑫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鉴鑫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交易标的尚未完成评估工作。交易双方会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针对交易标的 100%股权出具评估报告。 

四、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同意，按照2016年5000万元承诺净利润的13倍市盈率，在遵守以下

约定的前提下，本次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陆亿伍仟万元整

（RMB650,000,000元）: 

协议签署后，双方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针对目

标公司100%股权价值出具评估报告，并在评估报告完成之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

协议。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

依据，并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双方同意，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应当

遵循本协议的前提下由双方进一步协商。 

双方同意，若评估报告确认的目标公司100%股权价值与本协议约定的转让

价格存在重大差异，双方可进一步协商并以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中最终确定转让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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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持有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2、收购对价的支付与交割 

协议生效后按协议内容规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4、协议的生效 

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首日起生效： 

（1）出让方董事会批准本协议； 

（2）收购方依法履行相应内部授权程序； 

（3）目标公司管理层与收购方就《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层股

权激励框架协议》达成一致。 

5、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与生效 

（1）双方同意，收购方将设立上海绿然鉴熙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具

体企业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作为实际收购目标公司100%股权之主体，待

上海绿然鉴熙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设立完成后，收购方将指定上海绿然鉴

熙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出让方按照本协议确定的商业条款签署正式股权

转让协议。 

（2）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积极就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谈

判及协商，并争取由出让方与上海绿然鉴熙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2015

年12月31日前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3）双方确认，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首日起生效： 

① 出让方股东大会批准与收购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② 上海绿然鉴熙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依法履行相应内部授权程序； 

③ 目标公司管理层与上海绿然鉴熙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就正式的管

理层股权激励协议达成一致。 

6、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及为完成本次收购而准备的所有其他合同、协议和文件均受中

国法律的管辖和支配，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2）双方应努力友好解决因本协议和对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包括关于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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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效力或终止的任何问题)的履行或者不履行所引起的所有争议、争端和分

歧(“争议”)。双方未能友好解决该等争议或权利主张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

或主张提交出让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管辖。 

六、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有利于

公司集中资源，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和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上网公告附件： 

1、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公司证券事务部。 


